
 

 

 

 

 

甘会协[2021]13 号 

 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 

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回函 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各会计师事务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

回函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会(2020)12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附件：财政部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银行函证及

回函工作的通知 

 

 

甘肃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

2021 年 2 月 2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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